
2020年体育学院游泳方向硕士研究生复试运动技

能测试方法和评分标准

一、技评：（占 80 分）

1、蛙泳：陆上模仿蛙泳，并讲解蛙泳技术，占 25 分；

2、爬泳：陆上模仿爬泳，并讲解爬泳技术，占 25 分；

3、仰泳：陆上模仿仰泳，并讲解仰泳技术，占 15 分；

4、蝶泳：陆上模仿蝶泳，并讲解蝶泳技术，占 15 分；

二、技评要求：

1、每个项目示范、讲解时间为 5 分钟内。

2、录制视频要求：每个项目按照以下顺序录制：

（1）考生手持身份证（原件、正面）于胸前并介绍个人姓名和考试

项目。

（2）考生按技评内容顺序示范和讲解技术过程。

（3）考生示意参加××项目考试结束。

3、四种技术可以分开单独录制也可以一起进行录制，视频不能进行

任何编辑和拼接，如有剪辑，按作弊论处。

4、复试考官按考生视频表现独立评分，计算平均分后得出考生技评

分。

三、加分项：（占 20 分）

1、具有国家运动健将及以上等级运动员证书者，加 20 分；

2、具有国家一级运动员证书者，加 15 分；

3、具有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者，加 12 分；

4、具有社会指导员证（游泳）者，，加 10 分；

5、具有游泳救生员证者，加 5 分。

注：以上加分项不叠加，取最高得分项加分，封顶 20 分为满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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